
庭审直播 各走各路
国外三种模式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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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最高人民法院一直大力推动司法公开工作， 在中国庭审公开网这一全国性庭审公开平台建立初期， 一些地方的法院走在全

国前列， 为庭审公开的发展进行了探索， 体现出我国改革开放中弥足珍贵的地方实践的积极性。

正是地方创新精神与中央顶层设计的结合， 不仅使庭审公开在观念上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和推行， 更促使整个法院系统从思想上重

视起来， 在实践上行动起来， 我国实现了短短数年间在智慧法院建设上的巨大进步， 构建了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 建立了

审判流程、 庭审活动、 裁判文书、 执行信息四大公开平台。

目前国外庭审直播存在三种模式： 德国、 法国和日本等大陆法系的禁止直播模式， 英国、 美国等英美法系的有限直播模式， 以及巴

西、 国际法庭的完全直播模式。

  禁止直播模式的代表国家

是德国、 法国和日本等大陆法

系国家。 这些国家虽然允许庭

审时在少数情形下录音录像，

但这些资料的传播都只能在非

常限定的范围内进行， 绝对不

允许在庭审进行中进行直播，

向公众开放， 重要理由是担心

直播会引发对公正审判的冲

击。

德国原则上禁止庭审直

播。 在其 2013 年的 《法院组

织法》 规定： “审判法院应当

公开宣布案件的判决或者裁定

结果。 录音和广播电视录制以

及录音和电影录制以公开展示

庭审或者公开庭审内容， 是不

允许的。” 德国目前仅允许对

宪法法院的案件庭审情况进行

转播， 而且拍摄范围仅限于

“从法庭辩论程序至法院确认

当事人到场为止以及公开宣示

裁判” 部分。

德国联邦司法部、 律师公

会以及广播电信协会等机构均

不同意向社会转播法庭审理案

件情况。 他们认为，一方面，转

播庭审过程可能会侵犯诉讼当

事人的一般人格权， 尤其是隐

私权以及削弱法庭真实， 致使

被告人、 证人和鉴定人遭受不

利影响；另一方面，无法事先准

确预测电视转播庭审的效果。

转播庭审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和

法律效果只有在节目播送后才

能作出判断，若发生不利后果，

那时已经难以阻止和弥补。

日本对于庭审直播的态度

也是禁止适用。 1949 年制定

的 《日本刑事诉讼法》 规定了

在公审庭上， 未经法院许可， 不

得拍摄照片、 录音或者广播， 但

有特殊规定时， 不在此限。 但在

实际审理中， 日本允许新闻记者

在开庭前两分钟进入法庭拍照，

但必须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从法

官进入法庭到宣布开庭的两分钟

内， 可以进行摄像， 一旦进入审

判程序就不得再拍摄。

法国长期以来全面禁止对庭

审采取任何转播的方式， 其法律

依据是 1881 年 7 月 29 日有关新

闻自由的法律第 38 （3） 条规定：

“行政法院或司法法院庭审开始

后， 禁止使用任何可以录音录像、

保存或传播声音或图像的设备。”

但如在庭审前提出申请， 法院院

长可以在当事人或他们的代理人

和检察官同意的情形下， 有权允

许对辩论开始前的阶段进行拍摄。

违反上述规定将处以 4500 欧元的

罚款， 法院可以要求没收和销毁

设备。 同时， 作为上述规定的延

伸， 法律禁止对违反上述规定获

取的录音录像或文件的转让或以

任何方式发布。 “然而， 重罪法

庭的庭审辩论， 如在重罪上诉阶

段， 可在审判长的审查下进行录

音， 除非被告人全部明确表示放

弃； 如在第一审阶段， 审判长可

依职权或在检察官或当事人的申

请下命令录音。 审判长还有权在

受害人或民事当事人的申请下，

命令按照相同条件对他们的询问

或者作证进行录像。 录音录像载

体由重罪法院书记员查封和保管。

同时依据法定方式进行电子数据

保存。” 依据该条第四款， 这些录

音录像资料可被援用于上诉阶段

和再审阶段。

■ 禁止直播模式

  限制直播模式是英国、 美国

等英美法系国家的普遍做法， 总

的来看， 英国和美国对庭审直播

加以限制， 但目前支持直播的观

点慢慢占了上风。

在 2010 年以前， 英国禁止

任何形式的庭审直播。 但是，

2010 年以来英国允许记者和普

通民众进行文字庭审直播， 英国

庭审直播从绝对禁止走向相对开

放。 2011 年， 英国首席大法官

签发了新的有关实时文字报道庭

审情况的“正式指导意见”， 其

内容包括由法官评估风险以确定

在个案中是否允许文字庭审直

播,限制普通民众的文字庭审直

播、 禁止法官和律师进行文字庭

审直播,要求直播报道中须公正、

准确地报道庭审且不得妨碍正常

的司法秩序。

相比英国， 美国的庭审直播历

史则长很多。 根据 1946 年《联邦刑

事诉讼程序规则》53 条（自 1946 年

实行，并在 1972 年司法会议通过），

联邦法院刑事诉讼中电子媒体报道

被明确禁止。 该条规定:“除非有制

定法或者同类规则的规定， 法院不

得许可在诉讼过程中在法庭上进行

拍照或者广播。”该禁止性规定包含

于美国法官的行为准则之中， 并适

用于刑事和民事案件。但在 20世纪

五六十年代， 一小部分州开始授权

对审判进行电视转播。 1978年的全

美各州首席大法官会议通过了一项

决议， 公布了州法庭上电子报道范

围的标准，此后，允许电子转播的法

庭数字急剧上升。 2001年各州法院

已经全部允许对庭审直播录播。

 与美国最高法院不同， 世界

上也有很多国家的司法机关对庭

审直播持支持态度。 例如， 加拿

大在 20世纪 90 年代中期就普及

了电视庭审直播， 并且在 2009

年开始了网络直播。

巴西是对庭审直播持积极态

度的国家。 2001 年， 巴西最高

法院起草法律设立了司法电台。

此外， 巴西最高法院还开通自己

的社交网络账号， 允许直播法官

们的评议过程。 这在世界上大概

是绝无仅有的。 因此， 在律师作

总结陈述后法庭不存在任何秘密

评议过程， 法官必须在直播的情

况下直接讨论案件情况， 并在法

庭上作出决定。

在国际准则中， 庭审中的录

音录像并不是一项基本的要求。

世界刑法协会第十五届代表大会

《关于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问题

的决议》 第 15 条规定： “公众

传媒对法庭审判的报道， 必须避

免产生预先定罪或者形成感性审

判的效果。 如果预期可能产生这

种影响， 可以限制或者禁止无线

电台和电视台播送审判情形。 ”

1994 年通过的 《媒体与司法独立

关系的马德里准原则》 也“并不要

求有对庭审过程现场直播或者现场

录像的权利”。 但是， 这一立场在

近 10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包括区域性人权法院和国际刑

事法庭在庭审直播方面都有着非常

丰富的实践经验。 欧洲人权法院优

先考虑当事人提交的书面申请进行

书面审理， 如果法院决定对案件进

行公开审理， 除非由 7名法官组成

的合议庭或者 17 名法官组成的大

合议庭反对， 案件审理过程必须向

公众开放。 使用庭审直播技术的审

判机构还有联合国设立于荷兰海牙

的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 于

1994 年第一次开庭审理案件时就

对其审理过程进行录像， 并向全世

界公布。 同样设立于海牙的国际刑

事法院也对庭审直播持相似态度，

审理过程都向公众直播， 所有内容

都会上传到电视台或者互联网， 尽

管会有 30 分钟的延迟， 也受到必

要的保护措施的限制。

(据 《民主与法制周刊》）

■ 有限直播模式

■ 完全直播模式


